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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着既能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公司不断向前发展、回

报社会的企业宗旨，忠实履行了监督检查职责，为公司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运作和健康

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下面汇报一下一年来监事会的主要工作： 

一、2020 年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六次监事会会议。 

（一）2020年 4月 9日，公司召开九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审议通过《2019 年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通过《2019 年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 2019 年度加快升级转型，在项目建设和质量提升方面都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考虑到 2020 年全球疫情的影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际

市场不断萎缩、外部风险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并且公司

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考虑今年暂不做分配。 

5. 审议通过《2019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 审议通过《确认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 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 

机构的议案》；  

8.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9. 审议通过《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10.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决议公告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询网上。 

（二）2020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九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2020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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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2020年 5月 7日，公司召开九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5.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6.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告刊登在 2020年 5月 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询

网上。 

（四）2020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九届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商标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商标使用许可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

利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告刊登在 2020年 7月 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询

网上。 

（五）2020年 7月 24日，公司召开九届十次监事会， 

1. 审议并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 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决议公告刊登在 2020 年 7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询网上。 

（六）2020年 10月 30日，公司召开九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2020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三季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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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根据公司实际运作情况，监事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董事及其他

高管人员履行职权、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等方面行使监督权，以维护股东和企业员工的

根本利益。  

（一）公司依法运作和高管人员遵纪守法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依法运作、合法经营；董事会能够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利润分配、重大决策、对外投资等决策程序与执行情况完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能勤勉尽责、廉洁自

律，认真执行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监事会通过检查认为，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及所涉及事项是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公司的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报告期内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关联交易的交易方、交易内容、交易金

额、定价原则和结算方式，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执行，实际执行情况与预计情况基本差异不大，公司关联交易公平，未损害上市公司的

利益。 

（四）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正常，无重大合同纠纷发生。 

（五）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对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提供贷款担保。 

2021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进一步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维护全体 

股东的利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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